
洛阳大河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024年高铁站灯箱广告投放项目单一来源论证公

示

（招标编号：DH2024-138）

       
一、内容：

   一、项目信息

1.采购人：洛阳大河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洛阳大河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024年高铁站灯箱广告投放项目

3.拟采购的货物或服务的说明：

主要为洛阳大河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024年高铁站灯箱广告投放项目采购。

4.拟采购的货物或服务的预算金额：约189万元/年

5.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及说明：

经前期调研该广告位为河南飞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独家发布经营权,被授权企业

拥有洛阳龙门高铁进出站通道灯箱广告媒体独家发布经营权授权书。

鉴于以上原因，洛阳大河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024年高铁站灯箱广告投放项目

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采购，具体详见单一来源采购方式专业人员论证意见

。

二、拟定供应商信息

名称：河南飞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衡山路100号19幢318

三、专家论证意见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论证意见

张杰        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工 

详见专业人员论证意见（附件）

丁博 洛阳市园林绿化中心        高工      详见专业人员论证意见（附件）

鲁志娟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高工      

详见专业人员论证意见（附件）

四、公示期限

2024年09月18日08时30分至2024年09月24日18时00分（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



除外。）

五、异议反馈时限

2024年09月18日08时30分至2024年09月24日18时00分

六、其他需要公示内容

任何供应商、单位或个人对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有异议的，请于公示期内以

实名书面形式一次性将意见反馈至东虹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异议须阐

明采购需求技术指标的不合理性、非专利专有技术等意见，并注明联系人名称

、地址、联系电话，单位须盖公章。附相关证明和依据材料，法人授权函，被

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现场核对身份证原件）。

七、联系方式

1.采购人

联 系 人：洛阳大河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金城寨街与站前西路东北角2号楼4楼

联 系 人：远先生

电    话：0379-69997788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东虹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洛阳市芳林南路芳林大厦2204室

联 系 人：王女士

联系方式：0379-63333611

电子邮箱：donghong2023001@163.com

八、附件

单一来源采购方式专业人员论证意见（格式见附件）

                                                             

2024年09月14日

二、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三、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洛阳大河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金城寨街与站前西路东北角2号楼4楼                                                 

   联 系 人：远先生                             

   电    话：0379-69997788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东虹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 洛阳市芳林南路芳林大厦2204室

   联 系 人： 王女士

   电    话： 0379-63333611

   电子邮件： donghong2023001@163.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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